
 

 

 

     浙江省会计管理外网平台信息登记操作指南 
 

 

 

 

 

 

 

 

 

浙江省财政厅 

技术支持：浙江天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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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渠道 

申请人员可从财政厅“浙江会计之家”门户网站的“人员信息管理”栏目或首页快捷链接中找到对应入

口打开“信息登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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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册 

系统使用浙江政务服务网个人账号登录。未注册过浙江政务服务网个人账号的申请人员可以点击【注

册】按钮，进入政务服务网页面进行注册并通过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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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录 

已在浙江政务服务网注册并通过实名认证的申请人员可以点击【登录】按钮，进入政务服务网登录页

面。输入账号密码点击【登录】进入会计人员信息登记页面。 

若存在登录、注册问题，请致电浙江政务服务网服务热线：0571-8880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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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须知

 

信息登记系统中“登记须知”写明了申请人员办理该项业务需要同时满足的条件，如对需要满足的条

件了解无误，点击下方的【下一步】按钮进入“基本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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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员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页面中申请人员姓名，手机号码，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来自浙江政务服务网，如果信息

有误，请至浙江政务服务网用户中心修改，或致电浙江政务服务网服务热线：0571-88808880。如证件类

型为身份证，系统会根据证件号码自动填充性别和出生日期输入框，如证件类型为除身份证外的其他证件，

申请人员需自己填写性别和出生日期。申请人员需填写其他输入框中的信息，红色标注部分为必填项。 

点击【上传照片】上传本人照片，上传照片必须是 2 寸标准证件数字照片，JPG 或 JPEG 格式，红、蓝

或白色背景，大于 60k,像素大于等于 413*626，图片小于 3M，详细要求可参照温馨提示中的 2，3，4。重

新上传照片，点击【上传照片】按钮上传新的照片即可。 

确认以上个人信息无误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下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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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员工作单位或居住地

 

“工作单位或居住地”页面需要先选择【是否有工作单位】，如否则为上图所示页面，申请人员需填

写居住地相关信息（包括市、区、街道、邮政编码等），红色标注部分为必填项，所属会计管理部门通过

居住地所选的行政区划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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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工作单位”如选择是，则为上图页面，申请人员需填写输入框中信息，红色标注部分为必填

项。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并点击【获取单位信息】按钮获取单位名称，如无法获取，

请手动录入单位名称。系统根据申请人填写的工作单位或办公场所判断会计管理部门，如有疑问，请向会

计管理部门咨询。确认以上信息无误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下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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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员学历学位

 

“学历学位”页面，全日制最高学历学位信息为必填信息，如有非全日制学历，还需填写非全日制最

高学历学位信息，确认以上信息无误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下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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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员专业技术资格

 

“专业技术资格”页面，如有则填写最高专业技术资格级别信息，如无则无需填写，确认信息无误后

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下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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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照片样式 

 

系统给出上传证明文件的样例，请确认上传的证明文件照片摆放正确，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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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附件上传

 

“附件上传”页面，系统会根据申请人在前几个页面所填的信息展示申请人所需要上传的文件。点击

【正确上传示例】查看照片上传的样式。其中开始会计工作单位证明和先会计工作单位证明，系统提供模

板下载，点击【模板下载】下载模板。上传的附件格式为 JPG 或 JPEG，点击【上传】按钮上传附件，点击

【预览】按钮可查看上传的附件，如要替换原先图片，可再点击【上传】按钮，新上传的附件会覆盖上一

次上传的附件。上传材料全部上传完毕并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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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单信息提交确认

 

点击【提交】按钮进行表单信息确认。申请人员到此已完成所有表单的填写和附件的上传，此时页面

会把申请人前几个页面所填的信息在表单中展示。申请人确认无误后，在左下方【同意以上资料填写无误】

的确认栏打勾，打勾后点击【确认】按钮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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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进度

 

查看登记进度、审核是否通过，若被退回，需修改信息，重新上传正确的附件，按前面步骤重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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